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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中国法治建设进程中，培育具有“内在观点”的现代公民具有构成性意义。公民既是法定权利

的享有者，又是法律义务的承担者，只有公民能够真正享有了权利、切实履行了义务，法治秩序才是圆满的。
中国法治建设遭遇诸多困难的症结都在于公民培育方面的缺陷和不足，培育公民因此成为“法治中国”建设

必须予以认真对待的基础性工程。在传统中国“家国同构”的政治逻辑与纲常伦理等级秩序下，“公民意识”
与公民人格难以形成。因此，在中国法治建设独特的历史语境中，公民培育不仅是促进民族整合建设现代民

族国家的根本进路，也是为实现法治中国目标奠定主体与法治文化基础的必由之路，更是国家走向治理现代

化的必然选择。通过大力推行法学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各种各样的公民实践训练，把公民自身成长和经由

社会参与的素质积累相结合，有助于将广大民众逐步训练成具有“内在观点”和自治能力的现代公民，从而为

法治中国的最终建成奠定坚实的社会文化和人格基础。由此，中国法治建设就逻辑地呈现为具有双重目标的

复式结构: 法治必先有助于推动中国的复兴强大，法治保障民权的目标才有现实意义和实现之可能; 它同时历

史地预置了中国公民培育的内在逻辑和基本路径: 在制度建设中训练公民，通过公民的成长推动法治的成长

并臻于至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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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很多拥有良好的法律规则体系的国

家，却仍然难以建立起真正运行良好的法治社会?

这几乎是任何一个现代化国家都曾经面对或正在

面对的问题。在百年来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建

设一个现代化法治国家的思考与尝试亦从未停止

过，直至今日，此一问题也同样日益凸显于中国制

度现代化建设的每一个阶段。自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来，我国的法律体系不断得到健全与完善，可以

说当下我们已经拥有了一套相对完备的法律规则

体系，在大多数领域内，针对大多数社会问题，我

们都已经拥有了相当完备的、较为先进的法典，基

本实现了“有法可依”。然而，法治社会与法治国

家却仍然在探索进程中。可见，拥有良好的法典，

不过是拥有良好的法律形式体系，却并不意味着

真正达成“法治”乃至“善治”的目标，这一问题自

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伊始就始终困扰着我们。
近代“新法家”的代表人物陈启天曾就这一

问题谈道，在很多时候，“法治都只是一副空皮

囊”，缺乏的是“法治之魂魄”。他指出，这一问题

的根源在于法治文化基础的匮缺，法治成败与否

不只在于法律规则是否详尽完备，亦不只在于法

典制定的水平是否足够高或制定技术是否足够

好，其本质上是人的问题: 我们的官员与民众缺乏

行宪 与 施 法 的“民 主 风 度”，他 将 之 称 为“人

治”［1］。但此“人治”不同于彼“人治”，此“人治”

专指人对待法的具有内在向度的观念、态度和方

式。进而他认为，要建立起真正的法治社会，需要

靠“人治”与“法治”相结合才有可能。的确，“徒

法不足以自行”，陈启天敏锐地发现了法治实现

的根本条件仍在于人自身。但是，他给出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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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相当宽泛的，究竟什么样的人才可以称得上

具有“民主风度”? 这种“风度”的内核与本质又

是什么? 具有什么样的标准? 如何才能养成“民

主风度”? 在我们进行法治中国建设之时，这些

问题都非常值得追问和深思。

一、为什么要培育具有“内在观点”的公民

近代中国法治思想的先行者们，在新旧文化

冲突激烈、急于以制度转型解救民族于水火的特

殊历史情境下，尤其能够体验到构建一种全新的

伦理文化基础以资法治建设的紧迫性。近代著名

教育家、新法家重要成员之一的余家菊曾尖锐地

指出:“在吾国，武人毁法，政客乱法，而矫激者流

又相率为超法之论。法治精神，尚未产生; 民主法

治，即无成立。此竭忱守法之义之为公民信条之

理由也。”［2］在余家菊看来，公民守法的“竭忱”态

度对于民主法治殊具价值，亦恰为时代使命所亟

需。陈启天同样认为法治的文化基础要在人本身

寻找，实现法治不仅仅是“法的问题”，在中国更

是“人的问题”，“是人对法律的态度习惯问题”。
一个国家如果仅仅在形式上具有宪法的条文，而

没有尊重宪法的态度和习惯，就不可能形成真正

的宪法之治［3］。进而，陈启天提出了他的“新法

治观”: 要真正实现民主与法治，必须将“法治”与

“人治”结合起来，宪法之治，“既是一种新法治，

又是一种新人治”［4］117－121。当然陈启天在这里

提出的“人治”不是“以人为治”，而是指一种“与

民主法治相应的人本主义哲学”，具体而言就是

要实现“群己相涵”“人我一体”“德智双修”。所

谓“群己相涵”，是指个体无法脱离社会而存在，

同时社会又是由个体组成的，个体与社会并非是

截然对立的; 相反，个体与社会具有相当的一致

性，因而应当“追求社会与个人的‘彼此相需’”。
所谓“人我一体”，是指人与人之间应当相互尊

重，以建立起平等的社会关系。而所谓“德智双

修”，则是指“公民以及政治活动者，既要有道德

的修养，又要有智慧的修养”，应积极培育自身的

政治道德与政治智慧。而一旦实现了这三点，也

就成为具有“独立精神、协作精神、奋斗精神、正

直精神、实践精神”等“民主人格”的公民［5］。可

见，陈启天所谓的“人治”实际上是要实现对国民

性的改造，以适应现代法治的运作。所以他说，

“任何一种政治制度都有与之相适的政治风度，

才能圆满运用”，民主政治作为一种新型的政治

制度，“也应有与之相应的新政治风度”。因此，

陈启天提倡的“人治”实质上就是培育起具有“民

主风度”与“立宪风度”的公民［3］。
陈启天的这一主张有其现实根源和理论依

据。陈启天发现历史上的政治弊病多是由于“人

治与法治相分离而引起的”。陈启天将脱离“法

治”的“人治”称为“私治”，在缺乏法治约束的情

况下，本来重视政界才德的“人治”无法发挥出其

优长特点，却因为缺乏“法治”约束，以致政界常

常会陷入各种明争暗斗之中; 有才德的人在这样

的环境下往往难以进入政界中，政界也常常成为

“无才无德者”为谋取“私利”而“使贪、使诈并使

力”的场所，这样的“人治”必然背离其初衷而异

化成“私治”。而脱离了“人治”的“法治”，陈启

天则称之为“饰治”，意指虽存在法律制度，但执

政者却并不真正具备尊法、守法的德行与风度，法

治就只能沦为执政者的政治装饰品或掩饰物。
“凡法于治者有利则弄之，无利则毁之”，这种状

况下只是“名为有法，而实等于无法”［4］109－112。
基于此，陈启天特别强调“法治与人治结合”的重

要性，认为在存在法律制度的情况下，积极培育执

政者的“民主风度”“立宪风度”，对于法治的实现

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事实上，陈启天所谈的

“法治”，即是要构建起符合现代民主政治精神的

现代制度体系; 而“人治”则是要培育出与现代法

治制度相称的、具有现代民主法治精神( 即“民主

风度”“立宪风度”) 的合格公民。
然而，尽管陈启天敏锐地发觉了“人治”之于

建立法治的关键作用，却没能对“民主风度”“立

宪风度”的本质做出进一步的解释。陈启天在解

释“民主风度”“立宪风度”时使用了很多诸如“尊

重民意”“尊重法纪”“尊重公道”等语句表述“民

主( 立宪) 风度”的特征，但这些均只是形式表象，

却没能进一步揭示出“民主风度”“立宪风度”与

这些特征间的内在联系。为什么具有“民主风

度”“立宪风度”的执政者就能够“尊重民意”“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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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法纪”? “民主风度”与“立宪风度”的本质与内

核究竟是什么? 陈启天没有能够给出确切的答

案。对于这些问题，我们或许可以用哈特提出的

“内在观点”理论来进行解释和对应，从而有助于

揭示其本质性的维度———实现法治的真正关键在

于培育具有“内在观点”的公民，而所谓“民主风

度”不过是其外在展示形式。
作为检验法治界限与成色的重要概念，“内

在观点”构成了哈特法律概念理论的一个重要支

点。在《法律的概念》一书中，哈特在指出传统的

“法律命令说”的不足、分析其提出的“承认规则”
时，描述了一个法体系下的民众对待法律的两种

不同态度: 在一种状态下，民众只是普遍地将法律

视为某种命令，并习惯性地选择服从这些命令; 而

另一种状态则是“在接受社会规则，以及任何被

视为规范行为态样的一般性行为标准时，人们对

这些 规 则 都 抱 持 某 种 通 过 批 判 而 接 受 的 态

度”［6］109，也就是对规则体系持有“内在观点”。
而这两种状态或态度之间具有本质性的差别，相

比于将法律视作命令而习惯服从者，对规则持

“内在观点”者应当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征。
其一，相比于将规则视为命令而不假思索地

机械性服从，持“内在观点”者对规则抱有一种

“通过批判而接受”的态度; 而不具有“内在观点”
的人在对待其遵守的规则时并不会对规则本身有

真正的反思性评价，他们遵守规则只是因为长期

以来产生的服从习惯，或是因为遵守规则“对他

而言是最有利的”( 可以避免因违反规则而产生

的不利后果) ［6］108，甚至他们可能根本就是厌恶

某一规则的，他们选择遵守只是出于不得已，因迫

于某种威慑而不得不服从。
其二，持“内在观点”者对规则具有某种义务

感。持“内在观点”者在内心中理所当然地认为

自己有义务遵守法律或规则，破坏规则是应受谴

责的。对“遵守并维护既存规则”这件事，持“内

在观点”者有着极高的主动性。相反，不具有“内

在观点”的人对待规则则是另外的态度，由于他

们并没有在内心中形成对规则的认同，他们也就

不会产生对遵守规则、维护规则的义务感与责

任感。

其三，沿着前面描述的两点特征继续推进下

去，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即只有在对规则具有

“内在观点”的人眼中，规则才是应然性的，才是

一种关于“应当的陈述”。而对不具有“内在观

点”的人而言，即便这项规则对他同样有效，这一

规则对他而言也不过只是一个简单的不得不接受

的事实。只有对规则持“内在观点”的人才会将

每一条法律规则规定的内容视为一种“应然”或

“应当”。事实上，关于“应当”的陈述，就是哈特

所指出的具有“内在观点”的人才会运用的“内部

陈述”［6］96 ; 而不具有“内在观点”的人，纵使规则

对其是有效的，他受到规则的约束，他对待规则的

态度也只是描述性的———“存在这样一条规则或

命令，我不得不遵守或服从，因为如果不这样做便

会承受不利的后果”，规则对他而言只是这样的

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对于一个对某种规则持

“内在观点”的人而言，遵守这一规则是必须的、
义务性的，这是长久以来在对规则认同中形成的

思维定式。
因此，在法治建设进程中，培养具备“内在观

点”的公民显得尤为重要。现代法治秩序建构于

权利保护的宗旨与制度基础之上，权利与义务乃

是现代法治最重要的概念，而公民恰恰在其中扮

演着最重要的双重角色，既是法定权利的享有者，

又是法律义务的承担者。如果公民能够真正实现

权利、切 实 履 行 义 务，那 么 法 治 秩 序 就 是 圆 满

的［7］。如此，培育公民的“内在观点”就显得尤为

重要，一旦公民在对规则的确信与认同下形成了

尊重规则、遵守规则的思维定式，法定权利、法律

义务自然可以得到很好的实现与履行。反之，在

“内在观点”淡漠的情况下，社会成员普遍欠缺对

规则的真正理解与认同，法律规则容易受到漠视。
而一旦掌握权力的官员亦不具有对法律的“内在

观点”，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公民，则法律规则

必然会转变为权力的工具，法治必将衰败乃至崩

溃。也正因为如此，哈特才将“至少官员要具有

内在观点”视为法治成立的最低限度条件。从以

上论述可见，“民主风度”“立宪风度”之说只是触

及了问题的形式与表象，法治文化基础的真正核

心与实质是社会成员具有对法律制度与法治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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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在观点”。只有社会成员产生了对法治秩

序的“内在观点”，社会成员才能发生身份上的转

变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公民。要真正实现民主与

法治，建设运行良好的法治社会，其关键就在于培

育对法律规则具有“内在观点”的新时代公民。

二、培育公民的历史传统及制度意义

在法治成长的历史过程中，“培育公民”从来

就不是一个新鲜事物，而是一个悠久的历史传统，

关于公民这一概念的重要意义及其实践养成问题

很早就备受关注。公民的概念出现于古希腊时

代，“公民”( polite) 一词由“城邦”( polis) 一词衍

化而来，意为“属于城邦的人”。可见，公民的概

念自诞生起就具有高度的政治性。“一个人的公

民身份就意味着他是城邦的主人”，得以参与城

邦的政治生活，而“城邦就是由若干公民组成的

政治团体”; 同时，在古希腊，“成为公民”还有着

“始分神物”的含义，公民与城邦共享着部落、城

邦图腾与守护神的“神性”，这就意味着“公民”与

作 为 政 治 实 体 的 城 邦 是 具 有 精 神 一 体 性

的［8］32－34。古希腊法哲学家们一开始就意识到培

育公民的重要意义，亚里士多德最早关注到培育

公民之于城邦政治的关键性价值，并将这一理念

与其提出的“法治”理论联系起来。尽管古希腊

并不具备产生现代意义上的法治的条件，但亚里

士多德提出的“法治”所蕴含的“规则之治”的指

向仍与当代法治共享着某些基本的内核，尤其是

他关于培育公民与良法之治之内在联系的分析仍

然对当代法治建设富有启示意义［9］。亚里士多

德认为，城邦的法律与公民德性具有内在一致性，

城邦无非是具备一定道德素质的人构成的共同

体，城邦的成立与否建基于公民德性的一致性; 能

够提升公民的道德品质是良法的重要标准，“无

论对个别的人还是城邦共同而言，最优良的事物

是相同的，立法者应该把这些事物植入公民的灵

魂中去”［10］266－267。为了维系城邦，提升公民的品

德修养，进行美德教育是十分重要的，唯有如此，

城邦的法治根基才能牢靠。古罗马的西塞罗也关

注到公民品格对社会制度的重要意义，认识到共

和国乃是公民天然联合的结果，公民所具有的共

同的善与德性对共和国而言就显得格外重要。西

塞罗提出，应当警惕公民的堕落，公民的堕落使人

与人之间的自然和谐受到破坏，构成共和国基础

的“公民联合”便不再稳固［11］241－251。而贵族的

堕落是尤其危险的，贵族的堕落会给其他公民带

来坏的示范效应，从而导致大面积的公民堕落现

象的出现，最终危害到共和国的存在。因此，法律

应当极力避免公民堕落现象的出现，“成为善的

改造者和善的促进者”［11］179。亚里士多德与西

塞罗都关注到公民素质之于制度构建的构成性意

义，但受时代局限，他们的思想都存在很多的不足

之处。亚里士多德培育公民的理论带有显著的国

家集权主义色彩，他提出的为了达到使每个人都

能在灵魂上具有“德性的本态”的美德教育而要

求城邦、家 庭 直 接 承 担 起 塑 造 公 民 心 理 的 责

任［9］，毫无疑问这是对公民个人自由与个人尊严

的吞噬与破坏，与现代法治的要求格格不入。而

西塞罗虽然关注到“人的堕落”会对共和政体带

来危害，却没能够更深刻地发掘公民堕落的根本

原因，反而继续将防止公民堕落的希望寄于法律

制度本身。而事实上，当公民真的出现堕落时，法

律制度便会首当其冲地遭到破坏; 制度与人性是

互为因果、相辅相成的关系，在既有制度败坏的情

势下，不进行根本性制度变革也就无法重塑优秀

公民。
在启蒙运动中，启蒙思想家在构建现代民主

法治理论的雏形时，也同样关注到人的素质、人的

品德对民主法治秩序的价值。一般观点认为，近

代启蒙理论的先驱霍布斯毫无疑义地把主权置于

君主专制统治之手，其中公民仅仅维系了自己的

基本权利———“在共和国内生活和工作的自由”。
其实不然，霍布斯方案之下的臣民仍然保留了基

本的自由权利，而且更重要的是，“对于霍布斯而

言，作为人之个体是一个再不可化约的单位，他的

全部政治结构都要在此基础上才能建构起来。”
因此，“一种共和国的有序存在恰恰首先是源于

个体的存在，每一个个体都有他自己的感知、需

求、意愿和理性，然后源于大量个体的理性行动的

结果，这 才 可 能 产 生 共 和 国，才 能 形 成 一 个 整

体。”［12］326可见，即使在不得不现实主义地以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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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政体为制度建构取向的霍布斯那里，因为个体

权利的存在，“共和国”仍然可以存在，其存续与

维系的基础恰恰在于公民的意愿和理性行动。正

是先在性的公民及其理性素质，才使得霍布斯的

君主专制政体仍然能够投射出“共和国”的理念

之光。与霍布斯不同，洛克在论证国家和政府产

生之条件时，更多地将遵守社会契约承诺的责任

交给了个人: “当每个人和其他人同意建立一个

由一个政府统辖的国家的时候，他使自己对这个

社会的每一个成员负有服从大多数的决定和取决

于大多数的义务; 否则他和其他人结合成一个社

会而订立的那个原始契约便毫无意义。”［13］60 在

这里，成为共同体之一员的个体公民负有两个始

源性的义务———服从大多数的决定以及由此产生

的义务，这构成了共同体得以成立和维续的基本

条件。当然，洛克还论证了公民的第三项义务，即

行使“社会保留的最高权力”: 一旦统治者不值得

信赖，“人民就有权行使最高权力，或者建立一个

新的政府形式，或在旧的政府形式下把立法权交

给他们认为适当的人。”［13］150行使最高权力以重

建共同体是人民的权力，更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义

务。正如有论者所言: “让掌权者面对全体公民，

因为后者了解政府的人民基础，不断地判断他们

的受托人的公开行为，并且一直准备和愿意当政

治权力被滥用时来亲自行使它。”［14］296 可见，洛

克是为其语境中的公民设置了重大的政治责任

的，这些政治责任既是共同体成立的条件，又是其

得以维系和确保其政治性质与功能的最后保障。
虽然霍布斯和洛克都没有直接探讨公民培育问

题，但其理论中无疑隐含着公民教育与公民养成

的必要性主张，否则，其所论及的公民理性和公民

责任就失去了基础和源泉。
在诸位启蒙思想家中，卢梭尤其重视“公民”

的重要性。在卢梭的理论中，“公意”的概念是最

为重要的。“公意”乃是全体人民不可分割的共同

意志，它的出发点仅仅是公共利益，而不带有任何

的私利性。卢梭认为，现代民主国家的本质就在

于，“每一个人都把我们自身和我们的全部力量置

于公意的最高指导之下，而且把共同体中的每个成

员都接纳为全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5］20而要实

现这一点，培育真正的公民群体就显得尤为重要。
卢梭认为，一个民主国家中公民必须具有高度的

政治主动性，时时刻刻参与政治活动，否则“公

益”与“主 权”便 容 易 被 某 些 人 的“私 利”篡

夺［15］101－105。在卢梭构想的社会中，每个人都必

须是绝对的“公民”，他们不能考虑任何的私利，

公民的活动都必须从全体公民共同利益的角度出

发。因为卢梭认为，一旦“个人利益开始占据上

风”，公共利益就会面临与之对立的利益从而陷

入危险之中，这时全体人民就不再能够达成一致

并产生矛盾，社会的纽带便会松弛，国家便会衰弱

进而陷入崩溃。“当卑鄙的私利厚颜无耻地披上

神圣的公共福利外衣的时候，公意就沉默了。每

一个人都在心中打他自己的小算盘，谁也不像公

民那样发表意见了，好像国家从来就没有存在过

似的。”［15］116－117这种状态就意味着民主、法治的

崩溃。在卢梭看来，理想的民主政治与法治秩序，

必须依靠绝对的、不带有任何私性的公民来实现，

只有绝对的公民才可能维护公意，使之不被私利

绑架或被个别人所篡夺。卢梭强调公民对代表公

共利益的公意的绝对维护而不能带有任何个人考

虑的看法，实质上与现代法治理论强调的权利本

位、权利至上的核心理念存在相当大的差距，必因

难以获得公民认同而式微。
当代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均关注公民之于法

治社会成立与维系的重要意义。当代自由主义者

在批判古典自由主义的基础上，强调公民素质之

于民主和法治的构成性价值。以索乌坦、埃尔金

为代表的“新立宪主义”( New Constitutionalism)

指出，古典自由主义将作为立宪制度主体的公民

置于被动与消极状态之下，往往使得立宪制度的

设计难以获得运行的保障。因此，当代公民应当

从过去的“政治生活观察者”的被动视角，转换为

“设计者的主动视角”，以分析某些政治与法律问

题的根源与解决路径。这在实质上要求完成从一

个臣民或请愿人到一个负责人的公民的转变过

程，而以设计者的眼光承担起分析、批判和改进制

度的责 任，因 此 必 然 赋 予 公 民 新 的 身 份 和 生

命［16］2－5。这就要求公民从过去古典自由主义理

论预设的纯粹利己的角色假定中解脱出来，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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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在政治参与中秉持某种价值判断上的中立，

并以此态度尝试改进制度而非站在自己的立场上

试图操纵制度，才有可能建立起运行良好的民主

法治秩序［16］17。公民在民主参与中所应当考虑

的不是在利益冲突中取胜，而是要站在“仲裁人

的”立场去行动，以“发展一些制度，这些制度是

那些对政治经济有强烈的义务和深刻的理解的人

们可以接受的”［16］83。于是，自我约束的良好的

公民素质与积极的民主参与乃是立宪民主秩序成

立的关键所在［16］2－5。而作为传统自由主义政治

与法治的批评者，当代社群主义者敏锐地发现了

古典自由主义公民观的弊病，认为自由主义的

“原子化的个人”与“自恋主义”的生活观念极易

导致“温和的专制主义”出现，从而埋下法治解体

的种子。社群主义代表人物查尔斯·泰勒指出，

现代社会真正的危机是市民社会的分裂，“人民

越来越不能形成一个共同目标并落实它，分裂发

生在人们越来越以个人利益至上主义方式看待自

己之时……人们越来越少地认为自己有必要与其

同 胞 公 民 在 共 同 的 事 业 和 忠 诚 里 结 合 起

来”［17］130，“以至人们越来越感到选民作为一个

整体无法抵抗庞大的国家”［17］131。而要防止现

代民主法治进一步向专制主义滑落，就必须重建

公民与他人的连带和对共同体的关怀，“强化与

政治共同体的关联”［17］137。唯有如此，社会才能

从浅薄的自恋主义文化和孤立的个人生活趣味中

解脱出来，挽救法治的危机。为此他呼吁，必须批

判“人类中心主义”的自由主义范式，重构一个基

于公民意志和共同行动的政治共同体，人民才能

够从根本上自主地把握政治命运，并据以重构健

康的法治秩序，捍卫公民尊严和自由权利。无论

当代的自由主义立宪理论还是作为其批评者的社

群主义理论，都将“培育公民”或“重振公民”视为

法治的基础性工程，这也是法治发达国家得以不

断确立其法律制度优势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从对西方悠久的“培育公民”传统的三个重

要阶段的分析可见，自亚里士多德树立这一传统

至今，良好的公民教育不仅一开始就在西方社会

播下了法治的种子，使得法治主义及其制度形态

能够在近代得遇历史时机而生根、发展、壮大，并

且在屡经挑战之后直至今日仍然确保其稳定性和

良好成长性。沃特金斯曾言，法治是一项无比艰

难的事业，原因即在于它只有在社会权利与公共

权力之间取得微妙平衡才有可能，而这种二元平

衡是最困难的、也最需持久不懈的努力才能得以

维持［18］。由此可见，作为社会权利之构成性内

核的公民及其自觉，毫无疑问地成为法治秩序成

立与健康存续的不可替代的关键要素。这也许正

是法治发展中的中国最需着力且容易忽视之处，

因而尤其值得重视与镜鉴。

三、当代中国公民培育的问题与路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民主法治建设上取得

了非凡成就，但距离建立起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

代化法治国家的目标还有一段距离。在当下，我

国的法治建设仍然存在着诸多问题，其中非常重

要的一个不足就在于，仍然缺乏一个维系法治社

会所必需的具有“内在观点”的广大公民群体的

支撑。就此有学者指出，当代中国存在着严重的

“制度与人的疏离”的问题:“一方面，体制层面将

推行法治的不力推卸在公民素质上; 另一方面民

众将法治的疲软归咎于体制的弊病。上下之间的

推推搡搡，牵制法治发展的动力，放缓了法治进步

的节奏。”在这样的状态下，“尽管近三十年来涵

养法治水土，花了不少力气在明规晓理、普法知律

的教育之中，但仍然存在贪腐案件和大量的不文

明行为”［19］。大众对待法治的态度也是完全建

立在满足私利的基础上的，“法治与我有利，我便

要; 与我不利，另当别论”，这样的法治完全是一

种“为了自己的法治”，而绝非是追求那种“为了

共同善业的法治”［19］。出现这些问题的根源即

在于人们普遍还没有建立起对法治或对法律的

“内在观点”，在面对问题或纠纷之时，普通民众

往往不习惯寻求法律上的依据维护自身权益，而

更多习惯于寻求权力与特权的“法外”庇护。此

类现象的广泛存在也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

密不可分。“中国社会文化因素中的家国传统导

致了道德公共性严重不足”［19］。有学者认为，正

是中国历史上根深蒂固的“家国同构”的政治逻

辑造就的宗法文化，形成了一个“以皇权为顶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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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贫苦农民为底端的纵向隶属等级身份结构，

‘臣民’‘子民’便成为广大社会成员的基本身份

和定位”［20］。被限制于“家国”伦理之内、从无独

立社会地位的民众根本无从产生公民意识与国家

意识，有的最多不过是“食君禄，报君恩”这样的

狭隘观念。在这种社会历史条件下，具有公共性、
普遍性的理性规则秩序自然不可能建立起来。

在“家国同构”的政治逻辑与以纲常伦理为

基础的等级秩序下，既然公民意识不可能产生，独

立的公民人格自然也难以形成。而一个可以称得

上是公民的人格体，必定是对国家及其政治法律

制度已然形成基本价值认同的独立主体，否则他

便不可能产生“内在观点”而在本质上成为公民。
在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中，在纲常伦理等级秩序

之下，每个个体都生活于费孝通先生所言的“差

序格局”之中，人人只见亲熟不识“他人”，只见部

分不见整体，只讲义务避谈权利。“家国天下”距

离自己太过遥远，而往往不在民众的考虑范围之

内。同时，“家国同构”“家国一体”的政治逻辑也

不容易使民众对国家产生足够的认同，因为国家

与君主在本质上是一体的，国家在本质上是君主

的个人财产，民众本质上不过是专制国家的税源

和工具，这样的关系之下就不可能产生对法律的

信赖和认同。当然，这一状况近代以来逐渐有所

改观，自中国近代化进程开始至今，在历经了新文

化运动、五四运动之后，传统的纲常伦理下的等级

秩序以及“家国同构”的政治逻辑在形式上已不

再是一个显性存在，民主法治思潮渐居主流，这也

使得现代中国法治建设在政治文化逻辑上具有了

可能性和现实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的法治建设

工作几乎将目光全部聚焦在现代制度的构建上，

相比之下对人的问题关注甚少。改革开放至今立

法上的成就十分突出，但对公民的培育起步较晚，

存在“制度与人的疏离”现象，立法者没能充分深

入了解社会成员的价值诉求，而公众对立法者的

秩序安排与法律价值取向也并不完全理解。因

此，当前法治建设有必要将目光重新聚焦于人的

身上，将培育具有“内在观点”的公民作为未来一

个长时期法治建设的基础性任务，而这无论对于

中国法治的成长还是巩固而言，都是不可缺乏、不
可替代的基础性工程。

学界一般认为，公民培育包括公民教育和公

民训练，而广义的公民教育则与公民培育的含义

大致相当。关于公民培育对于国家民主法治制度

建设的意义，有学者概括为: “通过实施公民教

育，可以有效地宣扬国家主权，进行民族整合，培

养民族认同，从整体上增强公民对国家的归属感

和责任感，同时还可以有利地宣传和普及民主观

念，提高公民的民主意识和参与能力，推进国家的

民主化进程。……以自由、平等为基础，权利和义

务相统一的公民教育是现代国家的必然选择，也

是国家走向现代化的一项基本建设。”［21］3这一高

度概括性的论述充分阐释了公民教育之于现代民

主法治建设的重要意义: 其一，公民教育是民族整

合进而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根本进路。在当代中

国，法治建设的一个头等重要的任务，就是要通过

宪法法律的实施尽快将中国整合成为一个现代民

族国家，“中华民族”入宪这一重大政治举措充分

显示了国家对民族整合和民族复兴的极度重视，

它关系到中国未来能否作为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

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其二，民主法治建设及其

制度目标“法治中国”的建成，其根基就在于对具

有民主法治观念的人的训练，只有戮力推进公民

培育工程，才能为法治中国的达成奠定主体的能

动基础，这是中国法治建设的核心任务和基础工

程之所在。其三，公民培育的直接目标，是训练具

有民主法治观念、敬服自由平等等核心价值、秉持

权利和义务相统一信念的现代公民，这样一种现

代公民自身蕴含着两个重要的尺度，并构成了

“维持民主的必要条件”:“一个尺度是政治参与，

意味着公民从事自治的能力，同时也包含着对辨

别政治倾向、理解政治、发展兴趣所必要的行为和

认知。另一个尺度是民主启蒙，意味着通过知识

和民主准则及程序的接纳，以达到对民主规则的

理解。”［21］22一个国家只有达到能够源源不断地

培育或生产出一代又一代的现代公民的能力，民

主法治政体才能够得以创造和健康维持。其四，

公民培育是现代国家的必由之路，是国家走向治

理现代化的必然选择。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包括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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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个方面的现代化，其中政

治法律的现代化才是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制度

基础和根本保障条件。因此，公民教育或公民培

养就其根本价值而言，“不仅是现代国家制度在

教育上的鲜明标志，而且是一个国家得以凝聚、延
续、稳定的根本所在。”［21］3由此观之，当代中国法

治建设，必须将公民培育作为重中之重。
那么，如何达致公民培育的目标呢? 传统的

认识是，凡是人的教育或培育，大可放到学校去封

闭进行，待学校生产出了合格的“人力产品”，自

可输出到社会上发挥其功用。但这种封闭的做法

自近代以来就受到激烈的批判，新法家代表人物

常燕生在《全民教育论发凡》一文中指出: “我们

主张只有在真正社会中有达到真正教育目的的机

会，只有在实际社会中，才能教育出实际社会的人

才来。”［22］新法家教育家余家菊则具体列举了

“国家主义”教育的基本性质: 时间性，“合于此时

之需要”; 空间性，“合于此地之需要”; 历史性，

“合于此民族之需要”; 渗透性，“可以贯彻于各项

教育活动”; 确定性，“可以明示教育者以努力之

方针”，其中前三点余家菊名之为教育的“国家

性”要素［23］40。以余家菊教育之五大性质来衡

量，恰可揭示公民培育的本质指向: 公民培育之推

行，正在于满足特定时空内民族国家现代化建设

的需要，这正是前三点涵盖的内容; 而第四点和第

五点，则正好指向公民培育的实践性与社会性特

征，即公民教育具有实践可操作性并能够充分贯

彻到各种教育活动之中去。之所以要如此定义公

民培育和公民教育的特性，端的在于公民培育的

目的指向和特定历史使命: “国家之立国理想必

由教育以滋润之”［23］40。公民培育是今日中国实

现国家现代化和法治国理想的必要工具和必由

之路。
从以上论述亦可得见，公民培育尤其需要教

育的社会实践化，法治发达国家经验值得我们认

真借鉴。如美国将培育公民视为一个系统工程，

包括法学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各种各样的公民

实践训练，如充任陪审团成员、义务兵役制等举

措，都被视为公民培育的重要内容和训练途径。
这些都对中国的公民培育工程具有借鉴价值。在

当代中国法治建设过程中，可以充分发挥国家各

个部门和社会各个领域的功能和能动性，助力公

民培育工程。法学教育和普法宣传应注重对有关

公民权利义务内容的强化和普及，推动公民养成

权利义务均衡统一的基本理念; 在立法、执法和司

法过程中，广泛吸收公民的有序参与，通过非命令

性的听证、协商、契约、论证、劝告、疏导、自治、合
作、服务等方式，锻炼公民的民主能力，提升法治

意识; 同时，通过吸纳公民作为立法顾问、人民陪

审员、人民监督员、人民调解员、交通协管员等角

色有效参与国家体制的正式运作，以及通过公民

广泛参与各种社会组织尤其是维权组织的运作实

践，训练公民的参政能力和社会管理能力，如此不

一而足。所有这些以国家和政府为推动力的公民

教育和公民训练工程，与公民自身的成长和社会

参与的积累相结合，有助于将广大民众逐步训

练成具有“内在观点”和自治能力的现代公民，从

而为法治中国的最终建成奠定坚实的社会文化

基础。

四、结语: 在制度建设中训练公民

公民是国家的能动有生力量，是法治运作和

法治实践的社会基础与主要参与者，公民也是民

族复兴和国家建构的真正依赖。“法治中国”建

设事业的展开，远不止国家法律秩序形态的重构

那样简单，而是一项承托着近代以来民族求复兴、
国家求强大之历史使命的复杂政治工程。近代以

来中国的特殊历史遭遇，使得一切社会事业的举

办都被打上了“救亡济时”的烙印，势必深刻塑造

较长时期公民教育之目标:“教育为立国之本，教

育之职志在使国家昌盛”［23］34。法治之原本目的

在于保障公民权利，在中国则必须转化为一种具

有双重目标的复式结构: 法治必也先有助于推动

中国的复兴强大，法治保障民权的目标才有意义

和实现之可能。“法治中国”蕴含的这种独特的

复式目标结构，使得公民培育必然自始至终就是

法治建设事业的结构性要素，也因此，中国公民培

育的历程必须深嵌于法治实践结构和历史时空之

中才能寻找到它的意义和归宿。可见，在当代中

国语境下，法治事业与公民培育工程具有必然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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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必须启动体系思维，“用体系思维改进结合

论、统一论”［24］，在开放的结构和融贯的体系中

思考中国法治建设的整体意义和独特路径。而这

就意味着，中国法治建设事业的展开、丰富、完善

的过程，也就是公民培育和训练的过程。中国法

治建设事业与民族救亡复兴事业的同步性，历史

地 预 置 了 中 国 公 民 培 育 的 内 在 逻 辑 和 基 本 路

径———在制度建设中训练公民，通过公民的成长

推动法治的成长并臻于至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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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oundation of the Ｒule of Law Consisting in Cultivating Citizens with“Inner Views”
WEI Zhi－xun，LIU Yi－ze

( Law School of Shandong University，Jinan 250100，China)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building the rule of law in China，it is of constitutive significance to cultivate mod-
ern citizens with“inner views”． Citizens are both the beneficiaries of legal rights and the bearers of legal obli-
gations． Only when citizens truly enjoy their rights and fulfill their obligations can the rule of law be complete．
Some of the difficulties encountere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rule of law lie in the defects and deficien-
cies in the cultivation of citizens． Under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political logic and ethical hierarchy order of
family－country isomorphism，civic consciousness and civic personality must be difficult to develop． Therefore，

in the unique historical context of China’s rule of law construction，citizen cultivation is not only the funda-
mental way to promote ethnic integration and build a modern nation state，but also the only way to lay the main
body and cultural foundation for the realization of the goal of rule of law，and also the inevitable choice for the
country to move towards system modernization． Carrying out legal education，patriotism education and all kinds
of civil practice training vigorously，with the growth of citizen’s spirits and the accumulation of social partici-
pation，will contribute to training the general public gradually to be modern citizens with internal points of view
and autonomy ability so as to lay a solid social cultural foundations for the rule of law in China．Therefore，the
construction of the rule of law in China is logically presented as a dual structure with dual goals: the rule of
law must first help to promote the revival and strength of China，and then the goal to protect civil rights earns
its meaning and possibility． At the same time，it presets the inherent logic and basic path of Chinese citizens’
cultivation: training citizens in the process of system construction promotes the growth of the rule of law
through citizens’growth so as to achieve perfection．
Key words: Legal Culture; Citizen Cultivation; Inner Views; Training Citizens

A Study of Influenc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Development on Employment
DENG Zhou，HUANG Ya－na

( Institute of Industrial Economics CASS，Beijing 100836，China)

Abstract: Different from general technology improvement，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nab-
ling technology and general technology to have far－reaching influence on employment． The specific perform-
ance is to replace some of the traditional positions，to fill the positions that human workers are difficult or un-
willing to engage in，to create new jobs and create new jobs． The most important influence is to change the em-
ployment structure of the labor force． The accelerated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and
rapid spreading of industries and regions may cause structural unemployment and widen the income gap，but at
the same time create high－income job positions and ease the pressure on labor cost increasing． For China，we
can take advantag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 promote employment growth and upgrade employment structure，

focus on strengthening technology research and system innovation related to human－machine collaboration and
ethical research and protection of human workers’rights，and reform education to adapt to needs of the artifi-
cial intelligence．
Key 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ical Progress; Employment; Employment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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